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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生態工法對策系列(四)：國道六號南投路段的生態工法對策 

 
國道六號南頭路段的保育策略與操作對策（本期撰文：邱銘源） 
本計畫的保育對策基本上仍秉持迴避、衝擊減輕及補償替代（邱銘源，2003）等

三個原則辦理。惟本計畫於 87 年即已核定規劃成果，因經費排擠暫停細設作業，

至 921 地震發生後再度納入優先推動之計畫，造成推動時程的延宕及相關資料的

脫鉤。在細設時程緊迫的情況下，本計畫主要之保育策略鎖定最小地表干擾及積

極復育兩個主軸－(1)最小地表干擾部份，透過學者專家的諮詢與框定，積極迴

避生態敏感區位（如烏溪沿岸河灘地）及重要微棲地(如現有水圳、濕地)等；(2)
受限於時程及用地無法迴避部分，則積極於發包文件中明確標定保護範圍並列入

特訂條款及計價項目、對應罰則中加以保護(如飯島氏銀鮈棲地)。茲就其保護標

的、具體作法及相關圖說分別說明如下： 
(1)C601 標飯島氏銀鮈棲地 
A.保護標的 
C601 標工區範圍內虎豹獅農場周邊之飯島氏銀鮈棲地水域，飯島氏銀鮈性喜躲

藏於水底障礙物之間，翻攪底層泥沙，以水生昆蟲、藻類和植物碎屑為食，瀕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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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要關鍵在於流速較慢之泥底水圳及水塘愈來愈少，及外來物種(如泰國鱧

魚、琵琶鼠)的入侵，在棲地減少及外來族群壓力的情形下瀕危，本區水域尚發

現羅漢魚、條紋二鬚琶等共域的瀕危魚種。故保護的關鍵除施工中族群的監測與

保護外，並於釐清支撐該族群存續的棲地因子，而非僅僅著眼於數量與質量的變

化。  
B.具體作法 
基樁開挖前要求承包商應會同相關水產及水域生態學者專家，協助該區域之瀕臨

絕種魚類的保護，施工前依規定劃設保護區域、豎立告示牌、完成橋梁基樁開挖

範圍週邊的截污系統，並長期監測相關物種之族群質量變化。基樁開挖後儘速回

復工區範圍內之泥底水圳與水塘，相關保護對策給予對應之計價項目，並建立工

區範圍內該魚種族群量之消長配套之監測與懲罰機制，在鼓勵與罰款對等的原則

下要求承包商確實盡到保護的責任。 
C.相關圖說與規範要求 
烏溪四號橋附近虎象獅農場水塘經施工前環境監測發現台灣特有種之魚類「飯島

氏銀鮈」，該魚種為初級性淡水魚，通常棲息在河川中下游或水流較緩和之潭區，

並喜歡躲藏在水底障礙物間，攪翻底層泥沙並以水生昆蟲、藻類和植物碎屑為

食，因棲地破壞及分布棲地阻隔，已面臨族群減少之危機。 
C601 標 P16 和 P19 橋墩基樁緊鄰虎象獅農場外圍之潭區水域，施工時特別加強

環境保護，防止施工行為導致所在區域水域及其相連水域之水質因施工中之工程

放流水及污泥導致該魚種死亡。本水域之水質監測及生態環境監測列為施工中環

境監測之重點樣區，承包商依規定須辦理以下事項：(1)於該潭區週邊設置「水

污染防治及罰責」之警告標示；(2)將施工中之保護重點列入安衛環保講習課程；

(3)於施工計畫書中詳述該基樁施工階段之環境保護對策，施工前並應會同由工

程司書面同意之學者專家暫時移除施工範圍之水生生物，交由相關學術單位或保

育團體代養，俟完工後再予放流回原棲地或工程司指定地點；(4)基樁施工範圍

水生生物移除後應確實阻隔與該水域之界面，並設置相關工程污水截流溝及沉砂

分流設施，避免影響緊鄰水域之水質；橋墩處構築工作完成後既有水塘地形和地

貌應在最早時間回復。 
 



 

C601 標虎象獅農場飯島氏銀鮈生態監測   飯島氏銀鮈保護告示牌 

 
(2)C602 標東草屯交流道匝道區及 C608 標愛蘭交流道匝道區溼地保護與復育 
A.保護標的 
最小地表干擾，積極保留匝道區之灌溉水道並利用灌溉尾水積極恢復原有地景。 
B.具體作法 
施工中要求承包商應保留現有水圳及周邊綠帶，匝道區用地縮少施工範圍與干擾

時程，並於發包文件中鼓勵承包商作綠資材回收(清除掘除階段之枯木及表土之

保留)作為生態池施作時之資材；另鑑於大型匝道區之地景復育在國內較少有經

驗，於工程費中納入操作諮詢顧問與相關環境監測費用之配套機制。 
C.相關圖說 

  
C608 標愛蘭交流道施工中保留現有水路 C608 標愛蘭交流道表土保存區及水路保護 

 
(3)C607 標施工棧橋 
A.保護標的 
本標選線時為減少拆遷、地表之干擾及現地最小土方平衡之考量，路廊儘可能貼

近現有靠山側，加上部份社區亦緊鄰山側建築，現有出入道路均為 3 米左右之產

業道路，為免施工車輛動員施工時，造成對社區之干擾，以減少開挖面積減輕地

表干擾，研提鋼棧橋施工便道。  
B.具體作法 

 



設計顧問於發包文件中具體要求承包商於斗山一號高架橋主線里程

20k+600~21k+000 附近，設置鋼棧橋作為施工便道，並整合於圖說、規範及計價

項目中。C:相關圖說 

C607 標斗山高架橋施工便道跨越產業

道路  
C607 標斗山高架橋施工鋼棧橋 

 
(4)X601 標鋼棧橋施工便道 
A.保護標的 
本計畫考慮全線動員施工時，施工車輛將造成會與目前台 14 線交通之衝擊，故

設計顧問建議沿以往烏溪沿岸砂石採集之路線闢建施工道路，以避開現有車潮；

惟經本計畫景觀及生態諮詢小組現勘後，均一致表示烏溪流域係台灣目前少數生

態資源較為豐富之水域，不建議對烏溪水域沿岸進行過多的地表干擾。但囿於本

案計畫時程緊迫，已無其他替代選項，設計顧問建議採鋼棧橋方式闢建施工專用

道路，約束施工車輛之路線，降低對烏溪沿線之地表干擾。  
B.具體作法 
本標施工道路西起草屯鎮，國六主線里程 7k+110 附近之北勢南溪堤防越堤道路

附近開始至台 14 里程 32k+900 處粗坑橋止，全長計 9.16 公里，全線跨越烏溪主

流兩次，構築鋼便橋計 10 座，長度約 1255 公尺。 

 X601 標鋼棧橋跨烏溪主流降低水域干擾 X601 標鋼棧橋跨烏溪主流全景 

 

 



(5)局部表土保存試驗：C609 標清除和掘除、石堤填築 
A. C609 標主線和交流道路主要以橋梁構築，規定不得於路權用地交付後即進行

路權範圍全面之清除和掘除，應視工程需要分區適時辦理，以(A)減少土壤(尤其

是表土)之流失；(B)利用清除之表土覆蓋路堤邊坡，以利植物生長。並規定進行

清除和掘除前，應先完成清除和掘除範圍週邊的施工中水土保持措施；路堤段之

清除和掘除應控制在填築區段前一適當合理距離；路塹、結構物基礎和排水結構

物施工範圍之清除和掘除應在開挖時方才辦理；陸域橋梁下方的清除和掘除時間

應視橋梁工法而定－採就地支撐工法施工路段應配合橋梁工進，逐段依照整地設

計圖、施工技術規範和特訂條款之規定進行清除、掘除和整地；非就地支撐工法

施工路段應盡量在橋梁上構施工完畢、植生前的整地之際辦理。 
B.施工便道的數量、位置和尺度應經工程司核定，以降低施工於地表之干擾。施

工便道應儘量配置在本工程施築之永久性道路位置上，路基頂面寬度和本工程設

置之永久性地方道路相同或為 4.5m，路基頂面寬無法會車時，約每 100m 設避車

彎一處，避車彎寬 3m。施工便道填築前，其填築範圍應完成清除和掘除。 
C.清除之表土應在不影響灌排流路之情形下，堆置在路權範圍內或路權範圍外由

承包商自覓且經工程司同意之場所，清除和路域橋梁下方整地產生之表土應使用

於鋪築在路堤邊坡以利植草生長，或經適當加工成為適於植生的客土。過剩之此

等表土應依工程司之指示用於加寬路堤、放緩路堤邊坡、和整地造景等。 
D.C609 標工程路堤填築材料主要來源為 C608 標埔里隧道和橋梁基礎挖方，材質

多為砂石，此等填築材料缺肥份，不保水，不利邊坡植物生長。承包商應事前妥

善規劃，篩選保留合宜植物生長的材料填築路堤邊坡全部高度的部分，必要時，

應混以清除、掘除和整地產生之土壤再填築之。 

  
 清除掘除區肥沃的田土 表土保存暫置區 

 

 



 

 
各位親愛的朋友：感恩長期對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的支持與鼓勵；基金會

的成立宗旨，期待扮演工程與生態的橋樑，並在永續發展與生態台灣為前題下

下，溝通雙方進行理性的對話，讓城鄉發展與生態保育有一個對話的平台與雙

贏的機會。 
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為非營利組織，運轉所需之經費均來自於各界贊助及您的

小額捐款，如果您認同我們的努力，希望和我們一起為腳下的這塊土地盡一份

心力，歡迎您以小額捐款贊助我們努力的方向，我們備有以下捐款方式供您選

擇：本基金會接受捐款方式及帳戶如下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 
1. 台灣銀行信義分行 活期存款帳戶 054-001-050908 
2. 台北富邦銀行興隆分行 活期存款帳戶 431-120-800575 
3. 郵局郵政劃撥帳戶 50056611 
4. 信用卡捐款歡迎至http://eef.org.tw/h03.htm 下載表單 

收到您的捐款後基金會將開立可抵扣所得稅之收據，若為定期小額捐款則將於

年底統一寄發以利保存及報稅。 
您穩定的支持將是學會長久營運的基石， 感謝您的熱請與認同，讓我們一起

為台灣加油！ 
想了解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金會的努力方向與工作業務歡迎登錄我們的網站

http://www.eef.org.tw/ 
或撥電話直接與我們聯繫：02-2934-6816 廖仁慧  主任 
edu.eef@gmail.com 
 
 
 
 
 
 

 


